郑州致和药业有限公司产品代理合同

甲方：郑州致和药业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乙方：                                   签订地点：          

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并以经济合同形式签约如下：

一、甲方生产的         产品，规格        ，市场零售价为      元/盒（瓶），供货价为     元/盒（瓶）；        产品，规格                                            市场零售价为       元/盒（瓶），供货价为      元/盒（瓶），由乙方在

                  市场区域范围代理合作，代理方式为底价买断产品及买断市场。

二、甲方的保证措施：

1、甲方应保证质量，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凡属产品质量问题负责换货，非因产品质量问题，甲方不负责任。

2、甲方应做到产品完好无损，如在出库和运输途中出现破损、短缺、出具铁路或医药销售部门提供有效证明，甲方可以补缺。

3、甲方保证供货数量及付货时间，甲方应在乙方货款到甲方账户后

    日内将货发出。如是铁路发货以货单为准；邮局发货以邮单为准。

4、甲方保证在合同有效期内不向该区域其它任何客户供货，并协助乙方维护市场，但乙方在     个月内不能完成任务，被取消代理资格时除外。

5、甲方负责按合同约定将乙方所购货物发放到乙方代理区域范围内指定或双方约定首次到岸点的车站、邮局等，其费用由甲方负责。提货及短途运费由乙方负责。

6、甲方每批次产品必须备有甲方质检部门提供的质量检验单（红戳）。

7、甲方提供相关合法证件，乙方必须确保甲方提供的资料仅限于约定产品的销售使用，产品的宣传材料按首批提货金额的5%比例配送。

8、在合同期内，乙方对甲方的其它品种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代理权。

三、乙方的保证措施

1、保证完成销售任务，即首批进货       件，计      万元，自货到之日起第     月开始，每月进货量不低于       万元（件）。第     月开始，每月进货量不低于      万元（件），第     月开始，每月进货量不低于       万元（件），全年保底完成销量        万元（件），目标

        万元（件）。

2、乙方一次性向甲方交纳        元的代理保证金，合同期满后如乙方无违约责任，甲方一次性返还。

3、乙方须于合同签订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合同约定之货款及保证金汇入甲方账户，否则，甲方有权取消乙方代理权。乙方保证在合同规定的区域内销售，否则按窜货处理，按比例扣除保证金（并及时补足原保证金）。窜货处理办法按不低于所窜产品零售价100%处罚，对甲方造成重大影响或损失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4、乙方有权利和义务定期向甲方反映市场营销情况，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5、乙方在市场运作过程中应遵守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乙方负责。

6、作为致和药业约定区域的唯一代理商，乙方应配合甲方努力打造致和品牌，维护致和形象。

7、甲乙双方合作期间及合同终止，均有义务保守对方商业机密，不做或不传播不利于对方的言行。

四、本合同的签订、解释、履行都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五、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时，如不能友好协商解决，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甲乙双方都应遵守双方达成的协议，如有一方违约，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相应损失（如有异议，可申请仲裁或法院判决）。

七、本合同自双方全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八、补充条款：（如无补充条款，须注明。）

九、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    方：郑州致和药业有限公司            乙    方：

开 户 行：                                开 户 行：

帐    号：                                帐    号：

税    号：                                税    号：

地    址：                                地    址：

法人代表：                                代人代表：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   话：                                 电    话：

传   真：                                 传    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